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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12月27日

（2016）浙0903民初1361号
刘文奇、王玉友：本院受理原告杜言索与被告刘文

奇、王玉友身体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
去向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903
民初1361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舟山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8184号

绍兴大地百乐印染有限公司、绍兴金善置业有限
公司、三禾置业有限公司、浙江振涯纺织服饰有限公
司、金尧兴、唐土娟：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
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8184号民事
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应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
人民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6706号

卞万金、王立荣：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安信资产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602民初670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8436号

李亚亚：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
兴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0602 民初843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8179号

丁森华：本院受理原告马海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602 民初 8179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7865号

浙江华星建业有限公司、绍兴茂盛化纤纺织印染
有限公司、姚荣根、林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绍兴瑞丰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越州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7865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4民催35号

申请人绍兴上虞机电轴承有配件厂因银行承兑汇
票遗失（汇票号码：4020005123756911，出票金额为
50000元，付款行为浙江上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营业部，出票人为浙江舜科电子有限公司、收款人为
慈溪市欣芯电路板有限公司、经背书、该票据最后持有
人为申请人，出票日期为2016年7月6日），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218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5499号

胡广州、陈笑媚：本院受理的原告何芳与被告胡
广州、陈笑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
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16
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17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
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006号

罗天恩：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鑫利康鞋业有限公司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6）浙0304民初400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7064号

包宝怀：本院受理原告王晓军、王文杰诉你与苍南
县高精电镀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
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
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16日
下午14时2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破9号之一

本院根据申请人温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6年10月27日作出（2016）浙0304破申3号民事裁
定书，裁定受理温州市腾辉机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本院查明，温州市腾辉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
联英律师事务所接受本院指定担任管理人后，因故一
直未能接管债务人的任何财务资料和财产，债务人温

州市腾辉机械有限公司没有财产可支付破产费用。本
院认为，债务人温州市腾辉机械有限公司无财产清偿
破产费用，依法应予以终结破产程序。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
规定，本院于2016年12月6日裁定宣告温州市腾辉
机械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市腾辉机械有限公司
破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破11号之一

本院根据申请人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瓯海支行
的申请于2016年10月27日作出（2016）浙0304破申10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市海达制锁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本院查明，温州市海达制锁有限公司管
理人温州诚达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接受本院指定
担任管理人后，因故一直未能接管债务人的任何财务
资料和财产，债务人温州市海达制锁有限公司没有财
产可支付破产费用。本院认为，债务人温州市海达制
锁有限公司无财产清偿破产费用，依法应予以终结破
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
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6年12月7日裁定
宣告温州市海达制锁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市海达
制锁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破13号之一

本院根据申请人温州市利泰眼镜有限公司的申请
于2016年10月27日作出（2016）浙0304破申23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聚丰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本院查明，温州聚丰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州
瓯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本院指定担任管理
人后，因故一直未能接管债务人的任何财务资料和
财产，债务人温州聚丰鞋业有限公司没有财产可支
付破产费用。本院认为，债务人温州聚丰鞋业有限
公司无财产清偿破产费用，依法应予以终结破产程
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
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6年12月7日裁定
宣告温州聚丰鞋业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聚丰鞋业
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5540号

林盛震、林盛真：本院受理原告谭记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温州第二分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
须知、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起的十五日
内。本案定于2017年4月6日下午15：30在本院状元
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5196号

温岭市明群皮革经营部、黎明群：本院受理原告温
州华都皮革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
讼须知、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起的十五日

内。本案定于2017年4月6日下午15：00在本院状元
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5564号

魏小蘅、杜细雨、蓝家应：本院受理原告谭记汽车
贸易有限公司温州开发区分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起
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4月6日下午15：50在
本院状元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6897号

陈汉根、胡乐娥：原告乐清市正泰小额贷款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们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689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9922号

卢建会：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大荆支行与被告翁叶明、何海青、卢建会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
书、开庭传票、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届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20日下午14
时10分在本院大荆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6046号

潘里兵、翁晓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联合村镇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潘里兵、翁晓芳、吴华、吕灵
燕、潘日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届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
20日下午14时10分在本院大荆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6227号

柯富友、陈美桂、徐仙福、鲍启连：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荆支行与被告
柯富友、陈美桂、徐仙福、鲍启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
传票、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届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20日下午14时
10分在本院大荆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6234号

李扬、詹青、李晓军：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荆支行与被告李扬、詹青、李

晓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
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届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20
日下午14时10分在本院大荆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8550号

於蔓霞、冯云华、詹惠尧：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七里港支行与被告於蔓
霞、冯云华、詹惠尧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
提醒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天，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届
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3 月 20 日下午 14
时 10分在本院大荆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9710号

浙江腾越铸造有限公司、浙江恒宇汽配有限公司、
赵友富、戴小平：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乐清支行与被告浙江腾越铸造有限公司、浙江恒
宇汽配有限公司、赵友富、戴小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
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届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17年3月20日下午14时10分在本院大
荆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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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腾越铸造有限公司、浙江恒宇汽配有限公司、
赵友富、戴小平：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乐清支行与被告浙江腾越铸造有限公司、浙江恒
宇汽配有限公司、赵友富、戴小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
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届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17年3月20日下午14时10分在本院大
荆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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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腾越铸造有限公司、浙江恒宇汽配有限公司、
赵友富、戴小平：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乐清支行与被告浙江腾越铸造有限公司、浙江恒
宇汽配有限公司、赵友富、戴小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
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届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17年3月20日下午14时10分在本院大
荆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本报记者 胡俊剑

本报讯 近日，温州市检察院举办“检察开放日”活动，就服
务保障非公经济发展与加强侦查监督、维护司法公正，与企业代
表、律师代表以及政府相关部门代表畅所欲言、深入交流。

非公企业占温州企业总数的99.5%、工业产值的95.5%、外贸
出口的95%，并提供了温州93%的就业岗位。为服务好非公企
业，温州检察机关通过多方联动，搭建服务非公企业经济发展
平台、突出打击整治震慑影响企业发展的各种犯罪、亮出处理
涉企犯罪新态度、实践涉企办案新做法……找准服务非公企

业的切入点，切实为全省乃至全国检察机关服务非公企业打造
特色样本。

同时，温州检察机关履行监督职能、规范侦查行为，自2013
年以来，监督立案254件，督促撤案110件，书面纠正侦查活动违
法172件次，追加逮捕177人，分别占全省的8.2%、12.4%、5.8%、
28.3%。

座谈会上，面对各方代表提出的“执行难”“懒政”等问题，温
州市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黄曙峰表示，将认真梳理这些
问题，纳入工作改进。“在侦查监督职能凸显的新形势下，我们也
非常欢迎社会各界对检察机关提出期望。”黄曙峰说，“这能让检
察工作做得更好。”

本报记者 黄素珍 通讯员 吴昊

本报讯 近日，宁波市镇海区检察院开展了“服务非公经济，
浙检在行动”主题开放日活动，邀请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
监督员等，一起走进非公企业，参观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过
程，零距离倾听非公企业对检察机关的需求。

近年来，在服务非公经济中，镇海检察院积极探索并取得了
初步成效：加强对民企知识产权的保护，对涉企的侵犯知识产权案
件开展专项办案；稳妥办理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涉众型犯罪案件，
加强对小微企业的司法保护；强化对涉及民企知识产权、股权分配

等民商案件的审判、执行活动的监督；审慎办理涉及民企的行贿案
件，如侦查取证一般不派用警车、不直接扣企业账册，立案后一般也
不冻结企业账户等。一系列保护非公企业的举措和做法，为促进当
地民营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据了解，近年来，镇海区没
有发生一起因检察机关查案而造成民企倒闭的案件。

打击各类犯罪，为民企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是检察机
关的重要责任。从2014年开始，镇海检察院与公安、法院等部
门协作配合，综合运用批捕、起诉、诉讼监督等手段，共同打好服
务保障“组合拳”，如与宁波港务公安局联合，准确、快速地打击
了一批盗窃海运货船上物品案件，有力维护了货船海运企业的
权益，最大限度减少了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

知危险，会避险
通讯员朱蓓蓓 摄

寒假即将来临，连日来，平阳交警走进辖区幼儿园、小学，给小朋友们上起了交通
安全课。民警们还带领小朋友们走上马路，等待红绿灯、穿越人行道，教他们“知危险，
会避险”。

再审调解促和谐

通讯员李洁

本报讯 5年前，李某将价值10万元的鞋底
料卖给张某，双方约定，张某在2013 年过年前
将货款支付完。谁知，时间到了，李某去找张
某，却发现他举家外出，无人知晓他的下落。李
某一气之下，将张某告上了法庭。

判决生效之后，李某申请了强制执行。执行
法官经过一番努力，找到了张某。张某却拿出
了他出具欠条之后转账给李某2万元的凭证。

随即，张某向温岭法院申请了再审。法官
发现这个案件并不复杂，只是原审开庭时张某
缺席了。法官组织了调解，最终张某支付了 7
万元货款。

民事案件再审难，是目前社会普遍关注的
热点问题。温岭法院充分发挥再审调解的功能
和作用，针对民事再审案特点，不断总结经验、
积极探索新方法，努力使再审调解成为促进社
会和谐的“缓冲器”“减压器”和“稳定器”。截至
今年11月30日，温岭法院民事再审案件调解、
撤诉率达76.92%，

协同借力共维护

通讯员俞玲芳

本报讯 为加强专销联动、增强信息共享，
共同维护“春供”期间卷烟市场正常经营秩序，
近日，桐乡市烟草专卖局结合当前工作重点，组
织召开了第四季度专销联席会议。

会议肯定了今年以来专销协同管理在维护
卷烟市场平稳运行方面取得的成果，并确定了
2017年将在市场监管、代订代收零售户监管、卷
烟宣传促销、超高价卷烟监督管理、非法卷烟流
通及非正常经营零售户信息沟通交流等6个重
点方面进一步加强协作，持续完善规范经营。

检察院开门纳谏

“欢迎社会各界对我们提出期望”

走进非公企业零距离倾听需求


